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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政府 函
地址：20941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
承辦人：科員 曾俊諺
電話：0836-25204#6800
傳真：0836-22194
電子信箱：a0809@ems.matsu.gov.tw

受文者：連江縣自來水廠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字第11200256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本(112)年端午時節將屆，請加強宣導「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 」並落實報備與登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加強宣導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(下稱本規範)，公務

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應酬，除有

本規範第4點或第7點第1項各款情形外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

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。

二、對於涉及請託關說事項，亦應落實本規範第11點規定登錄

備查，以維護民眾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。

三、如對本規範之解釋、說明有疑義，請諮詢本府政風處。

正本：連江縣政府民政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、連江縣政府工
務處、連江縣政府文化處、連江縣政府主計處、連江縣政府人事處、連江縣政府
行政處、連江縣警察局、連江縣消防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連江縣財政稅務
局、連江縣環境資源局、連江縣交通旅遊局、連江縣地政局、連江縣大同之家、
連江縣港務處、連江縣南竿鄉戶政事務所、連江縣北竿鄉戶政事務所、連江縣莒
光鄉戶政事務所、連江縣東引鄉戶政事務所、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、連江縣馬祖
日報社、連江縣公共汽車管理處、連江縣自來水廠、馬祖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
司、連江縣馬祖連江航業有限公司、連江縣馬祖油品供應有限公司、連江縣立醫
院、連江縣北竿衛生所、連江縣西莒衛生所、連江縣東莒衛生所、連江縣東引衛
生所、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立敬恆國民
中小學、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、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南竿鄉仁愛
國民小學、連江縣北竿鄉塘岐國民小學、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國民小學、連江縣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B3112000211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6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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竿鄉公所、連江縣北竿鄉公所、連江縣莒光鄉公所、連江縣東引鄉公所、連江縣
南竿鄉民代表會、連江縣北竿鄉民代表會、連江縣莒光鄉民代表會、連江縣東引
鄉民代表會

副本：連江縣政府政風處

47


